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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我院于2024年1月30日完成“人工智能健康管理平台”项目采购。目前，由慢病管理科牵头，向全院推广使用该平台，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向患者拨打随访电话，以便及时掌握患者诊后康复情况，实现对慢性病患者的全程跟踪管理。为保障平台正常运行，现需向通信运营商采购一条语音外呼线路，以支持平台开展电话随访工作。

2、 项目建设内容及要求
2.1	提供全国范围内的语音外呼线路接入服务，支持已有的外呼平台通过软件呼出，支持被叫显示功能；
2.2	单条中继并发通道数大于等于20路；
2.3线路可用率 ≥ 99.9%（全年中断≤526分钟）,端到端语音延迟≤150ms；
2.4提供详细话单，包含主被叫号码、通话时长、计费时间等；
2.5支持按分钟数计费；
[bookmark: _GoBack]2.6服务期限:一年。

3、 项目实施要求
3.1 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项目必须开始实施，在1个月内完成线路接入和业务开通，并配合医院完成和“人工智能健康管理平台”外呼平台的对接，请列出项目实施的工作计划及周期。
3.2因厂商与院方存在对需求理解有差异的可能性，要求所有软件功能需求的响应以院方意见为准。
3.3培训要求：培训应至少包括但不限于：软硬件系统的安装、部署、维护方法、系统的功能使用培训；
4、 售后服务及其他要求
4.1在合同有效期内，投标方应提供7×24小时响应渠道，包括但不限于电话、在线即使通讯工具等；
4.2在系统发生故障时，投标方应在15分钟响应故障申告请求，应在240分钟内修复故障，无法在规定短时间内解决的，提供应急方案。故障排除后，应安排技术人员协助恢复服务，并确认服务可用性；
4.3若因系统升级、维护等事项导致需要停止服务的，应优先安排在非正常工作时间（指工作日8:00-18:00以外时间）进行，且应提前3个工作日通知我院，经我院同意后方可停止服务；
4.4若因我院相关评审，如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评审、电子病历应用等级评审等，发现系统安全性不符合要求的，投标方应积极主动配合改造，直至符合相关要求；

5、 违约责任
5.1投标方所提供的服务、技术标准、材料等质量不合格的，应及时更换，更换不及时的按逾期交付处罚；因质量问题我院不同意接收，投标方应向我院支付违约货款额5%违约金并赔偿我院经济损失。
5.2若投标方提供的产品或软件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诉讼，均由投标方负责交涉并承担全部责任。
5.3因包装、运输引起的货物损坏，按质量不合格处理。设备安装、调试完成之日起三个月内为设备质保期，在质保期期间若出现设备硬件故障或损坏的情况，我院有权要求投标方更换同等型号和配置的新设备，设备换新、安装、调试产生的所有费用由投标方承担。
5.4投标方逾期交付的，每天向甲方偿付违约货款额3‰违约金，但违约金累计不得超过违约货款额 5% ，超过30天对方有权解除合同，违约方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5.5任何一方违反本技术要求中“保密、廉洁条款”要求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损失累计金额超过合同款项的5%的，损失方同时有权终止合同并收回已付款项；
5.6厂商方未按本技术要求和响应文件中规定的其他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按损失情况，每次应按合同合计金额的0.1‰-0.1%由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损失累计金额超过合同款项的5%的，损失方同时有权终止合同并收回已付款项。
6、 保密、廉洁协议
6.1双方保证对从另一方取得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商业秘密(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及其他商业秘密)予以保密。未经该商业秘密的提供方同意，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该商业秘密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任何一方违反保密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6.2 双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泄露本项目的软件技术、设计方案以及功能配置等内容；
6.3不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泄露在本协议开发实施过程中获取的经济、技术、数据以及双方其他非公开的信息；
6.4 不从事商业贿赂行为，遵守廉洁协议或相关规定。甲方发现乙方有违反廉洁协议或相关规定采用不正当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或被有关部门生效文书认定有行贿或者受贿行为的，甲方有权解除该业务合同，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以及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甲方有权对乙方实施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列入“黑名单”，并三年内取消其业务往来资格；
6.5保密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永久有效，如乙方需解除保密协议需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双方协商同意签字确认后方可解除。

7、 报价
7.1 竞标文件提供技术偏离表、服务偏离表，并标明详细的技术和服务内容。报价表价格包含系统软硬件费用、产品安装、调试实施、培训费用、产品升级费用、接口费（包括第三方厂家的接口费）等费用，以及明示所有责任、义务和一切风险。
7.2 报价内容必须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1）月租费（按并发数）
（2）通话单价（分本地/长途/移动/国际）
（3）来电号码显示费用
（4）一次性对接调试费（如有）

8、 付款方式
项目双方签订合同后，按实际使用量每季度结算。费用结算时，应标方应按照我院财务管理要求，向我院信息部门递交书面请款报告进行请款。投标方在我院未及时进行转款时，应再次通知我院指定财务人员，若欠款超过一个结算周期，投标方需要停止提供服务前，应以书面形式提前至少15个工作日通知我院信息部门，不可单方面停止服务。
